国家科技项目浙江省财政资金承诺匹配审批表

	项目名称
	 

	申报单位
	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

	国家要求地方匹配资金比例（附有关证明）
	

	项目总经费
	单位自筹资金
	申请国家资金
	市县或部门匹配资金

	        万元
	       万元
	 万元
	              万元

	申报单位要求：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要求省科技厅同意申报，并给予相应匹配资金支持。如果国家批准该项目立项，除由省科技厅根据财力可能给予一定匹配资金外,不足部分由我单位自筹。

领导签字: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:              2003年6月11 日

	处室初审意见（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意义，是否同意申报，是否同意承诺匹配资金）：

项目主管签字：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计划处审核意见：

项目主管签字：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分管厅长审批意见：

分管厅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省科技厅最高匹配资金为国拨经费的三分之一，具体匹配资金待国家立项后，视国拨经费数额和省财政科技经费预算情况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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